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502號

原      告  王宏修  

訴訟代理人  高峯祈律師

            廖顯頡律師

被      告  王冠百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王金龍  

訴訟代理人  王正宏律師

            楊雨錚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股東會決議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

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被告於民國113年6月3日以（王）113字第00

3號函文通知股東於113年6月24日早上11:30起召開股東常

會，開會事由載明：一、報告及承認112年度營業及財務報

表。二、臨時動議。113年6月24日被告召開股東會時，被告

議決之項目有1.承認報表、2.以每坪新臺幣(下同)130萬元

金額出售土地、3.修改公司章程第34條之1，然被告決議此

三則議案之過程均未依循公司法之規定，是以請求撤銷該次

股會全部決議。被告雖於113年6月3日以（王）113字第003

號函文稱依據113年5月20日董事會決議之結果而召開本次股

東會，惟被告並未於該次董事會通過召開股東會之決議，是

以其召集程序自有違背公司法第171條之規定，自應予以撤

銷。被告決議1.承認112年度營業及財務報表議案，並未於

寄發開會通知書時，一併寄發予股東，使股東無法於股東會

前確認財務報表內容是否正確，造成承認財務報表之一案僅

有形式意義，並無法實質確認財務報表上實際產生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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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被告並未於開會通知上檢附該應檢附之財務報表，造成股

東無法實際確認財務報表之內容，自係決議方式違法之情

形，故該違法之決議即予以撤銷。決議2.以每坪130萬元金

額出售被告公司土地，並未載明於開會通知中，股東已不能

知悉該決議之完整內容，且該議案亦不能透過臨時動議提

出；又報告人僅簡單交代如原證4譯文，股東尚不能由上開

說明知悉此決議之主要內容即出售之土地為何、該金額是否

合理，進而做成決議。決議2並未載明於開會通知中，則被

告得否決議此議案已有疑問，又此決議並未先宣讀議案內

容，致股東完全無法知悉議案之內容，自然有決議方式違法

之情節，應予以撒銷。本議案所決議出售之土地顯然為被告

主要之財產，依據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除應

採取特別決議，亦不能於臨時動議中提出該議案，否則即有

違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規定，然被告仍是在開會通知未明確

記載之情形下，通過本決議，自有違反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

之規定，而應予以撒銷。被告決議3係在修改公司章程第34

條之1，依據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之規定，修改章程決議不

得以臨時動議提出。被告不僅並未於開會通知上記明修改章

程等事項，更甚是在普通決議進行時，突然提出此一決議，

且被告亦未提供修訂章程之對照表，使股東無法知悉章程修

改內容，既然公司法已訂明修改章程案不得以臨時動議提

出，基於舉重以明輕法理，及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保障股東

資訊獲悉權之立法目的，自亦不容許被告議案未載明於開會

通知之情形下，逕自通過決議。綜上，被告於113年6月24日

所召開之股東會，該次會議之召集並非經董事會決議通過而

召集，已有召集程序違法之情況。且該次股東會決議通過之

議案即1.承認報表、2．以每坪130萬元金額出售土地、3．

修改公司章程第34條之1，有違反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侵

害股東資訊獲知權等情況，故有決議方式違法之情況，原告

爰依公司法第189條之規定，請求將上開決議予以撤銷。並

聲明：被告於113年6月24日召集之113年度股東常會所有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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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事項「1.承認報表」、「2.以每坪130萬元金額出售土

地」、「3.修改公司章程第34條之1」所為之決議，均予以

撤銷。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之答辯：被告董事會決議召開股東會之日期後，隨即寄

發開會通知各股東，開會通知單上之開會事由並明確記載

「根據113年5月20日董事會決議召開股東會」，符合公司法

第171條規定，並無原告所稱召集程序違法之情。是原告於1

13年6月24日召開股東會係經由董事會決議召集之，符合公

司法第171條規定，並無原告所稱召集程序違法之情事，原

告之主張顯無理由。被告於113年6月24日股東會開會通知上

載明開會事由第一點：「報告及承認112年營業及財務報

表」；第二點:「臨時動議」。開會當日確實有將財務報表

等四大報表交給出席股東進行審查，當時已經有針對112年

度營業及財務報表之承認議案進行表決，並獲過半數股數之

同意通過，此從原告提出之原證四會議錄音譯文第一頁可以

確認。至於開會事由第二點「臨時動議」，在主席詢問臨時

動議，現場有詢問那還有其他臨時動議嗎？沒有的話就這樣

子（原證四第二頁第9-10行）。所以，當日股東會之開會事

由在現場無人主動提出臨時動議且經附議程序，則當日股東

會即已開會完成。原告所提出之其餘錄音譯文内容均已非當

日股東會會議範圍之事項。原告稱有以臨時動議方式決議通

過「決議2.以每坪130萬元金額出售被告公司土地議案」及

「決議3.修改公司章程第34條之1議案」均屬誤會，蓋股東

會當日並無出席股東針對上開兩個議案正式提出臨時動議並

經出席股東附議，因此，並非該次股東會議之合法決議内

容，且依照被告所寄發之股東會議事錄亦僅記載關於財務報

表之承認案決議，就臨時動議之議程項目内容記載為

「無」，是以，原告主張被告於113年6月24日股東會以臨時

動議方式通過「決議2.以每坪130萬元金額出售被告公司土

地議案」及「決議3.修改公司章程第34條之1議案」云云，

乃屬誤會，原告之主張乃無理由。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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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或其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股

東得自決議之日起30日內，訴請法院撤銷其決議，公司法第

189條定有明文。原告為被告之股東，且於系爭股東會決議

之日即113年6月24日起30日內提起本件訴訟，核與公司法第

189條之程序要件相符。

(二)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

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

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

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

之事實為真實，即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

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

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至當事人是

否已盡其舉證之責，對於有利事項已為適當證明，則由法院

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之(民

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並參)。

(三)查：

　⒈原告主張系爭股東會並非經過董事會決議而召開，其召集程

序違法部分：

　　⑴按股東會除本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公司法第

171條定有明文。

　　⑵原告所稱此情為被告否認，並提出被告之董事會會議錄暨

簽到簿(被證1)為佐(訴字卷第23、25頁)。觀之該董事會

議事錄暨簽到簿，其上已就時間、地點、出席人員、主

席、紀錄、報告事項、討論事項等節記載甚明，亦與簽到

簿可以相符；又該議事錄之討論事項載明「㈠案由：113

年度股東會之召開。說明：召開股東會以報告及承認112

年度營業報告及財務報表。提案：擬于06月24日召開股東

會議。決議：全數通過。㈡臨時動議」，也已明確可辨該

董事會有召集系爭股東會之意思及決議。被告對於上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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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之形式上真正不爭執，惟仍稱被告當日未實際召開董事

會云云(訴字卷第42頁)。然該議事錄製作權人為被告，且

蓋有該公司大小章印文，乃是具有相當證明力之文書，被

告執之為憑，已足證明被告有召開該董事會並決議召集系

爭股東會之事實，原告並非董事之一員，未實際參與上開

董事會，僅以前詞否認如上，已流於空言，難以憑採。是

原告主張系爭股東會未經董事會決議而召集云云，要非可

採。原告持之主張撤銷系爭股東會決議，自無理由，無法

准許。

　⒉原告主張系爭股東會議決之承認營業及財務報表議案，於寄

發開會通知時未一併檢附財務報表，其決議方式違法部分：

　　⑴按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二十日前通知各股東。股東臨時

會之召集，應於十日前通知各股東。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通知各股東；股東臨時會

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通知各股東。通知應載明召集事

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選任或

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

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

散、合併、分割或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應

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

出；其主要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

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公司法第172條第1項至第5項

定有明文。

　　⑵承此，原告提出之系爭股東會開會通知單(補字卷第31

頁)，其上明確記載開會事由為「、報告及承認112年度

營業及財務報表。、臨時動議。」，已符合上揭公司法

規定之程序。而原告所稱被告之開會通知未檢附財務報表

乙節，並非法律所規範關於股東會召集程序的作為義務，

原告執此為由而主張該股東會決議違法云云，容有誤會。

至於原告提及之股東資訊獲悉權益，觀之公司法第229條

規定，已就各項表冊、報告書賦予董事會備置於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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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由股東隨時查閱之制度設計，自不能在法無明文之下，

挪移作為股東會召集通知方面的義務規定。是原告主張系

爭股東會通知未檢附財務報表，決議違法云云，要非可

採。原告持之主張撤銷系爭股東會決議，亦無理由，難以

准許。

　⒊原告主張系爭股東會議決之出售公司土地議案、修改章程議

案未載明於開會通知，亦不能以臨時動議提出，其決議為法

部分：

　　⑴按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

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前項議事

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第一項議事錄之分

發，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得以公告方式為之。議事錄應

記載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

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在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公司法第183條第1至4項定有明文。

　　⑵基此：

　　　①依被告提出之系爭股東會議事錄(訴字卷第27頁)，其上

明確記載時間、地點、出席、主席、紀錄、報告事項、

承認事項(案由、說明、決議)、臨時動議等內容，並蓋

有被告之公司大小章印文，係屬符合上揭公司法規定而

製作之議事錄，其內容也與前開董事會議事錄、股東會

開會通知單上記載的各項內容可以相符。循此可知，系

爭股東會從召集權人即董事會、開會通知到股東會實際

召開，均是針對營業及財務報表的報告與承認而為之，

並無原告所稱出售公司土地議案、修改章程議案進行表

決之事。因此，憑之前接股東會召開程序及其議事錄，

原告主張撤銷之出售公司土地議案、修改章程議案的股

東會決議並不存在，而公司法第189條撤銷標的乃是指

具有法律行為之法律效力的股東會決議，該等決議既不

存在，原告援引該規定而請求撤銷，自難准許。

　　　②至原告雖認為系爭股東會當天實際上有進行出售公司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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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議案、修改章程議案討論及決議，並提出錄音光碟譯

文供參(補字卷第33-39頁)。惟細閱該光碟譯文，主席

先就報表承認議案進行討論及決議，再就是否有臨時動

議為確認，無臨時動議之後，主席復確認應到、實到股

數的紀錄，之後方有土地、公司章程條文的討論。依

此，主席宣告無臨時動議之後，該股東會已屬於實質結

束的狀態，雖之後仍有土地、章程條文的討論，但也不

是以臨時動議方式提出(姑先不論該等議案在法律上可

否以臨時動議提出)，酌之關於土地、章程條文的討論

本不在系爭股東會召集事由之列，此於開會通知單上已

可為股東亦已知悉，則關於土地、章程條文的討論，客

觀上非召集事由的議案，且是在無臨時動議之後的會議

結束後的狀態所為，主觀上股東也可認知該等內容並非

該次會議召集事由或議案，實難認定有關土地、章程條

文的討論內容屬於系爭股東會的決議事項；乃此等內

容，本非列入召集事由的事項，而為股東會結束之後，

於接續的時間中，在場與會者趁該時空之便所繼續討論

的內容或事情，僅為參與者基於自己的意思而為的陳

述、意見表達、意見交換，性質上只是一個發生而存在

於股東會現場的社會事實，並非具有法律效力的股東會

決議(按股東會決議乃是法律行為的一種，有稱之為合

同行為、合成行為、決議行為者，自須具備意思表示、

法律行為之要件才可能成立並發生效力)。是原告認為

系爭股東會有做成關於土地出售、修改章程條文議案云

云，容有誤會。

　　⑶從而，原告主張撤銷系爭股東會關於土地出售、修改章程

之議案，並無理由，亦難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告於113年6月24日召集之113年度股

東常會所有討論事項「1.承認報表」、「2.以每坪130萬元

金額出售土地」、「3.修改公司章程第34條之1」所為之決

議，均予以徹銷，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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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論駁之必要。另

原告雖認系爭股東會已有決議通過前開土地出售議案、修改

章程議案，被告提出之系爭股東會議事錄卻未記載，有內容

不實而涉及偽造文書，請依職權告發等語(訴字卷第33、3

4、42頁)，然如前述，土地出售、修改章程的事情，僅是該

會議後，在場者自由討論的範圍，並非具備股東會決議之法

律行為要件的議案，本無記載在該股東會議事錄之問題，應

無犯罪嫌疑可指。因此，原告所稱之情，不符刑事訴訟法第

241條規定的職權告發要件，併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盧亨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臺南市○○路0段000

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書記官　彭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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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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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layout: fi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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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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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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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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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direction: r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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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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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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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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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3 {
/*  font-weight: b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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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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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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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502號
原      告  王宏修  
訴訟代理人  高峯祈律師
            廖顯頡律師
被      告  王冠百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王金龍  
訴訟代理人  王正宏律師
            楊雨錚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股東會決議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被告於民國113年6月3日以（王）113字第003號函文通知股東於113年6月24日早上11:30起召開股東常會，開會事由載明：一、報告及承認112年度營業及財務報表。二、臨時動議。113年6月24日被告召開股東會時，被告議決之項目有1.承認報表、2.以每坪新臺幣(下同)130萬元金額出售土地、3.修改公司章程第34條之1，然被告決議此三則議案之過程均未依循公司法之規定，是以請求撤銷該次股會全部決議。被告雖於113年6月3日以（王）113字第003號函文稱依據113年5月20日董事會決議之結果而召開本次股東會，惟被告並未於該次董事會通過召開股東會之決議，是以其召集程序自有違背公司法第171條之規定，自應予以撤銷。被告決議1.承認112年度營業及財務報表議案，並未於寄發開會通知書時，一併寄發予股東，使股東無法於股東會前確認財務報表內容是否正確，造成承認財務報表之一案僅有形式意義，並無法實質確認財務報表上實際產生之問題。因被告並未於開會通知上檢附該應檢附之財務報表，造成股東無法實際確認財務報表之內容，自係決議方式違法之情形，故該違法之決議即予以撤銷。決議2.以每坪130萬元金額出售被告公司土地，並未載明於開會通知中，股東已不能知悉該決議之完整內容，且該議案亦不能透過臨時動議提出；又報告人僅簡單交代如原證4譯文，股東尚不能由上開說明知悉此決議之主要內容即出售之土地為何、該金額是否合理，進而做成決議。決議2並未載明於開會通知中，則被告得否決議此議案已有疑問，又此決議並未先宣讀議案內容，致股東完全無法知悉議案之內容，自然有決議方式違法之情節，應予以撒銷。本議案所決議出售之土地顯然為被告主要之財產，依據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除應採取特別決議，亦不能於臨時動議中提出該議案，否則即有違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規定，然被告仍是在開會通知未明確記載之情形下，通過本決議，自有違反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之規定，而應予以撒銷。被告決議3係在修改公司章程第34條之1，依據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之規定，修改章程決議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被告不僅並未於開會通知上記明修改章程等事項，更甚是在普通決議進行時，突然提出此一決議，且被告亦未提供修訂章程之對照表，使股東無法知悉章程修改內容，既然公司法已訂明修改章程案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基於舉重以明輕法理，及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保障股東資訊獲悉權之立法目的，自亦不容許被告議案未載明於開會通知之情形下，逕自通過決議。綜上，被告於113年6月24日所召開之股東會，該次會議之召集並非經董事會決議通過而召集，已有召集程序違法之情況。且該次股東會決議通過之議案即1.承認報表、2．以每坪130萬元金額出售土地、3．修改公司章程第34條之1，有違反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侵害股東資訊獲知權等情況，故有決議方式違法之情況，原告爰依公司法第189條之規定，請求將上開決議予以撤銷。並聲明：被告於113年6月24日召集之113年度股東常會所有討論事項「1.承認報表」、「2.以每坪130萬元金額出售土地」、「3.修改公司章程第34條之1」所為之決議，均予以撤銷。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之答辯：被告董事會決議召開股東會之日期後，隨即寄發開會通知各股東，開會通知單上之開會事由並明確記載「根據113年5月20日董事會決議召開股東會」，符合公司法第171條規定，並無原告所稱召集程序違法之情。是原告於113年6月24日召開股東會係經由董事會決議召集之，符合公司法第171條規定，並無原告所稱召集程序違法之情事，原告之主張顯無理由。被告於113年6月24日股東會開會通知上載明開會事由第一點：「報告及承認112年營業及財務報表」；第二點:「臨時動議」。開會當日確實有將財務報表等四大報表交給出席股東進行審查，當時已經有針對112年度營業及財務報表之承認議案進行表決，並獲過半數股數之同意通過，此從原告提出之原證四會議錄音譯文第一頁可以確認。至於開會事由第二點「臨時動議」，在主席詢問臨時動議，現場有詢問那還有其他臨時動議嗎？沒有的話就這樣子（原證四第二頁第9-10行）。所以，當日股東會之開會事由在現場無人主動提出臨時動議且經附議程序，則當日股東會即已開會完成。原告所提出之其餘錄音譯文内容均已非當日股東會會議範圍之事項。原告稱有以臨時動議方式決議通過「決議2.以每坪130萬元金額出售被告公司土地議案」及「決議3.修改公司章程第34條之1議案」均屬誤會，蓋股東會當日並無出席股東針對上開兩個議案正式提出臨時動議並經出席股東附議，因此，並非該次股東會議之合法決議内容，且依照被告所寄發之股東會議事錄亦僅記載關於財務報表之承認案決議，就臨時動議之議程項目内容記載為「無」，是以，原告主張被告於113年6月24日股東會以臨時動議方式通過「決議2.以每坪130萬元金額出售被告公司土地議案」及「決議3.修改公司章程第34條之1議案」云云，乃屬誤會，原告之主張乃無理由。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或其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股東得自決議之日起30日內，訴請法院撤銷其決議，公司法第189條定有明文。原告為被告之股東，且於系爭股東會決議之日即113年6月24日起30日內提起本件訴訟，核與公司法第189條之程序要件相符。
(二)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即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至當事人是否已盡其舉證之責，對於有利事項已為適當證明，則由法院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之(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並參)。
(三)查：
　⒈原告主張系爭股東會並非經過董事會決議而召開，其召集程序違法部分：
　　⑴按股東會除本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公司法第171條定有明文。
　　⑵原告所稱此情為被告否認，並提出被告之董事會會議錄暨簽到簿(被證1)為佐(訴字卷第23、25頁)。觀之該董事會議事錄暨簽到簿，其上已就時間、地點、出席人員、主席、紀錄、報告事項、討論事項等節記載甚明，亦與簽到簿可以相符；又該議事錄之討論事項載明「㈠案由：113年度股東會之召開。說明：召開股東會以報告及承認112年度營業報告及財務報表。提案：擬于06月24日召開股東會議。決議：全數通過。㈡臨時動議」，也已明確可辨該董事會有召集系爭股東會之意思及決議。被告對於上開文書之形式上真正不爭執，惟仍稱被告當日未實際召開董事會云云(訴字卷第42頁)。然該議事錄製作權人為被告，且蓋有該公司大小章印文，乃是具有相當證明力之文書，被告執之為憑，已足證明被告有召開該董事會並決議召集系爭股東會之事實，原告並非董事之一員，未實際參與上開董事會，僅以前詞否認如上，已流於空言，難以憑採。是原告主張系爭股東會未經董事會決議而召集云云，要非可採。原告持之主張撤銷系爭股東會決議，自無理由，無法准許。
　⒉原告主張系爭股東會議決之承認營業及財務報表議案，於寄發開會通知時未一併檢附財務報表，其決議方式違法部分：
　　⑴按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二十日前通知各股東。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日前通知各股東。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通知各股東；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通知各股東。通知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主要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公司法第172條第1項至第5項定有明文。
　　⑵承此，原告提出之系爭股東會開會通知單(補字卷第31頁)，其上明確記載開會事由為「、報告及承認112年度營業及財務報表。、臨時動議。」，已符合上揭公司法規定之程序。而原告所稱被告之開會通知未檢附財務報表乙節，並非法律所規範關於股東會召集程序的作為義務，原告執此為由而主張該股東會決議違法云云，容有誤會。至於原告提及之股東資訊獲悉權益，觀之公司法第229條規定，已就各項表冊、報告書賦予董事會備置於本公司，可由股東隨時查閱之制度設計，自不能在法無明文之下，挪移作為股東會召集通知方面的義務規定。是原告主張系爭股東會通知未檢附財務報表，決議違法云云，要非可採。原告持之主張撤銷系爭股東會決議，亦無理由，難以准許。
　⒊原告主張系爭股東會議決之出售公司土地議案、修改章程議案未載明於開會通知，亦不能以臨時動議提出，其決議為法部分：
　　⑴按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前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第一項議事錄之分發，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得以公告方式為之。議事錄應記載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在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公司法第183條第1至4項定有明文。
　　⑵基此：
　　　①依被告提出之系爭股東會議事錄(訴字卷第27頁)，其上明確記載時間、地點、出席、主席、紀錄、報告事項、承認事項(案由、說明、決議)、臨時動議等內容，並蓋有被告之公司大小章印文，係屬符合上揭公司法規定而製作之議事錄，其內容也與前開董事會議事錄、股東會開會通知單上記載的各項內容可以相符。循此可知，系爭股東會從召集權人即董事會、開會通知到股東會實際召開，均是針對營業及財務報表的報告與承認而為之，並無原告所稱出售公司土地議案、修改章程議案進行表決之事。因此，憑之前接股東會召開程序及其議事錄，原告主張撤銷之出售公司土地議案、修改章程議案的股東會決議並不存在，而公司法第189條撤銷標的乃是指具有法律行為之法律效力的股東會決議，該等決議既不存在，原告援引該規定而請求撤銷，自難准許。
　　　②至原告雖認為系爭股東會當天實際上有進行出售公司土地議案、修改章程議案討論及決議，並提出錄音光碟譯文供參(補字卷第33-39頁)。惟細閱該光碟譯文，主席先就報表承認議案進行討論及決議，再就是否有臨時動議為確認，無臨時動議之後，主席復確認應到、實到股數的紀錄，之後方有土地、公司章程條文的討論。依此，主席宣告無臨時動議之後，該股東會已屬於實質結束的狀態，雖之後仍有土地、章程條文的討論，但也不是以臨時動議方式提出(姑先不論該等議案在法律上可否以臨時動議提出)，酌之關於土地、章程條文的討論本不在系爭股東會召集事由之列，此於開會通知單上已可為股東亦已知悉，則關於土地、章程條文的討論，客觀上非召集事由的議案，且是在無臨時動議之後的會議結束後的狀態所為，主觀上股東也可認知該等內容並非該次會議召集事由或議案，實難認定有關土地、章程條文的討論內容屬於系爭股東會的決議事項；乃此等內容，本非列入召集事由的事項，而為股東會結束之後，於接續的時間中，在場與會者趁該時空之便所繼續討論的內容或事情，僅為參與者基於自己的意思而為的陳述、意見表達、意見交換，性質上只是一個發生而存在於股東會現場的社會事實，並非具有法律效力的股東會決議(按股東會決議乃是法律行為的一種，有稱之為合同行為、合成行為、決議行為者，自須具備意思表示、法律行為之要件才可能成立並發生效力)。是原告認為系爭股東會有做成關於土地出售、修改章程條文議案云云，容有誤會。
　　⑶從而，原告主張撤銷系爭股東會關於土地出售、修改章程之議案，並無理由，亦難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告於113年6月24日召集之113年度股東常會所有討論事項「1.承認報表」、「2.以每坪130萬元金額出售土地」、「3.修改公司章程第34條之1」所為之決議，均予以徹銷，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論駁之必要。另原告雖認系爭股東會已有決議通過前開土地出售議案、修改章程議案，被告提出之系爭股東會議事錄卻未記載，有內容不實而涉及偽造文書，請依職權告發等語(訴字卷第33、34、42頁)，然如前述，土地出售、修改章程的事情，僅是該會議後，在場者自由討論的範圍，並非具備股東會決議之法律行為要件的議案，本無記載在該股東會議事錄之問題，應無犯罪嫌疑可指。因此，原告所稱之情，不符刑事訴訟法第241條規定的職權告發要件，併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盧亨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臺南市○○路0段000
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書記官　彭蜀方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502號
原      告  王宏修  
訴訟代理人  高峯祈律師
            廖顯頡律師
被      告  王冠百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王金龍  
訴訟代理人  王正宏律師
            楊雨錚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股東會決議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
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被告於民國113年6月3日以（王）113字第00
    3號函文通知股東於113年6月24日早上11:30起召開股東常會
    ，開會事由載明：一、報告及承認112年度營業及財務報表
    。二、臨時動議。113年6月24日被告召開股東會時，被告議
    決之項目有1.承認報表、2.以每坪新臺幣(下同)130萬元金
    額出售土地、3.修改公司章程第34條之1，然被告決議此三
    則議案之過程均未依循公司法之規定，是以請求撤銷該次股
    會全部決議。被告雖於113年6月3日以（王）113字第003號
    函文稱依據113年5月20日董事會決議之結果而召開本次股東
    會，惟被告並未於該次董事會通過召開股東會之決議，是以
    其召集程序自有違背公司法第171條之規定，自應予以撤銷
    。被告決議1.承認112年度營業及財務報表議案，並未於寄
    發開會通知書時，一併寄發予股東，使股東無法於股東會前
    確認財務報表內容是否正確，造成承認財務報表之一案僅有
    形式意義，並無法實質確認財務報表上實際產生之問題。因
    被告並未於開會通知上檢附該應檢附之財務報表，造成股東
    無法實際確認財務報表之內容，自係決議方式違法之情形，
    故該違法之決議即予以撤銷。決議2.以每坪130萬元金額出
    售被告公司土地，並未載明於開會通知中，股東已不能知悉
    該決議之完整內容，且該議案亦不能透過臨時動議提出；又
    報告人僅簡單交代如原證4譯文，股東尚不能由上開說明知
    悉此決議之主要內容即出售之土地為何、該金額是否合理，
    進而做成決議。決議2並未載明於開會通知中，則被告得否
    決議此議案已有疑問，又此決議並未先宣讀議案內容，致股
    東完全無法知悉議案之內容，自然有決議方式違法之情節，
    應予以撒銷。本議案所決議出售之土地顯然為被告主要之財
    產，依據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除應採取特別
    決議，亦不能於臨時動議中提出該議案，否則即有違公司法
    第172條第5項規定，然被告仍是在開會通知未明確記載之情
    形下，通過本決議，自有違反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之規定，
    而應予以撒銷。被告決議3係在修改公司章程第34條之1，依
    據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之規定，修改章程決議不得以臨時動
    議提出。被告不僅並未於開會通知上記明修改章程等事項，
    更甚是在普通決議進行時，突然提出此一決議，且被告亦未
    提供修訂章程之對照表，使股東無法知悉章程修改內容，既
    然公司法已訂明修改章程案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基於舉重
    以明輕法理，及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保障股東資訊獲悉權之
    立法目的，自亦不容許被告議案未載明於開會通知之情形下
    ，逕自通過決議。綜上，被告於113年6月24日所召開之股東
    會，該次會議之召集並非經董事會決議通過而召集，已有召
    集程序違法之情況。且該次股東會決議通過之議案即1.承認
    報表、2．以每坪130萬元金額出售土地、3．修改公司章程第3
    4條之1，有違反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侵害股東資訊獲知權
    等情況，故有決議方式違法之情況，原告爰依公司法第189
    條之規定，請求將上開決議予以撤銷。並聲明：被告於113
    年6月24日召集之113年度股東常會所有討論事項「1.承認報
    表」、「2.以每坪130萬元金額出售土地」、「3.修改公司
    章程第34條之1」所為之決議，均予以撤銷。訴訟費用由被
    告負擔。
二、被告之答辯：被告董事會決議召開股東會之日期後，隨即寄
    發開會通知各股東，開會通知單上之開會事由並明確記載「
    根據113年5月20日董事會決議召開股東會」，符合公司法第
    171條規定，並無原告所稱召集程序違法之情。是原告於113
    年6月24日召開股東會係經由董事會決議召集之，符合公司
    法第171條規定，並無原告所稱召集程序違法之情事，原告
    之主張顯無理由。被告於113年6月24日股東會開會通知上載
    明開會事由第一點：「報告及承認112年營業及財務報表」
    ；第二點:「臨時動議」。開會當日確實有將財務報表等四
    大報表交給出席股東進行審查，當時已經有針對112年度營
    業及財務報表之承認議案進行表決，並獲過半數股數之同意
    通過，此從原告提出之原證四會議錄音譯文第一頁可以確認
    。至於開會事由第二點「臨時動議」，在主席詢問臨時動議
    ，現場有詢問那還有其他臨時動議嗎？沒有的話就這樣子（
    原證四第二頁第9-10行）。所以，當日股東會之開會事由在
    現場無人主動提出臨時動議且經附議程序，則當日股東會即
    已開會完成。原告所提出之其餘錄音譯文内容均已非當日股
    東會會議範圍之事項。原告稱有以臨時動議方式決議通過「
    決議2.以每坪130萬元金額出售被告公司土地議案」及「決
    議3.修改公司章程第34條之1議案」均屬誤會，蓋股東會當
    日並無出席股東針對上開兩個議案正式提出臨時動議並經出
    席股東附議，因此，並非該次股東會議之合法決議内容，且
    依照被告所寄發之股東會議事錄亦僅記載關於財務報表之承
    認案決議，就臨時動議之議程項目内容記載為「無」，是以
    ，原告主張被告於113年6月24日股東會以臨時動議方式通過
    「決議2.以每坪130萬元金額出售被告公司土地議案」及「
    決議3.修改公司章程第34條之1議案」云云，乃屬誤會，原
    告之主張乃無理由。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
    告負擔。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或其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股
    東得自決議之日起30日內，訴請法院撤銷其決議，公司法第
    189條定有明文。原告為被告之股東，且於系爭股東會決議
    之日即113年6月24日起30日內提起本件訴訟，核與公司法第
    189條之程序要件相符。
(二)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
    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
    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
    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
    之事實為真實，即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
    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
    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至當事人是
    否已盡其舉證之責，對於有利事項已為適當證明，則由法院
    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之(民
    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並參)。
(三)查：
　⒈原告主張系爭股東會並非經過董事會決議而召開，其召集程
    序違法部分：
　　⑴按股東會除本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公司法第1
      71條定有明文。
　　⑵原告所稱此情為被告否認，並提出被告之董事會會議錄暨
      簽到簿(被證1)為佐(訴字卷第23、25頁)。觀之該董事會
      議事錄暨簽到簿，其上已就時間、地點、出席人員、主席
      、紀錄、報告事項、討論事項等節記載甚明，亦與簽到簿
      可以相符；又該議事錄之討論事項載明「㈠案由：113年度
      股東會之召開。說明：召開股東會以報告及承認112年度
      營業報告及財務報表。提案：擬于06月24日召開股東會議
      。決議：全數通過。㈡臨時動議」，也已明確可辨該董事
      會有召集系爭股東會之意思及決議。被告對於上開文書之
      形式上真正不爭執，惟仍稱被告當日未實際召開董事會云
      云(訴字卷第42頁)。然該議事錄製作權人為被告，且蓋有
      該公司大小章印文，乃是具有相當證明力之文書，被告執
      之為憑，已足證明被告有召開該董事會並決議召集系爭股
      東會之事實，原告並非董事之一員，未實際參與上開董事
      會，僅以前詞否認如上，已流於空言，難以憑採。是原告
      主張系爭股東會未經董事會決議而召集云云，要非可採。
      原告持之主張撤銷系爭股東會決議，自無理由，無法准許
      。
　⒉原告主張系爭股東會議決之承認營業及財務報表議案，於寄
    發開會通知時未一併檢附財務報表，其決議方式違法部分：
　　⑴按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二十日前通知各股東。股東臨時
      會之召集，應於十日前通知各股東。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通知各股東；股東臨時會
      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通知各股東。通知應載明召集事由
      ；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選任或解
      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
      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
      併、分割或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應在召集
      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
      主要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將
      其網址載明於通知。公司法第172條第1項至第5項定有明
      文。
　　⑵承此，原告提出之系爭股東會開會通知單(補字卷第31頁)
      ，其上明確記載開會事由為「、報告及承認112年度營業
      及財務報表。、臨時動議。」，已符合上揭公司法規定
      之程序。而原告所稱被告之開會通知未檢附財務報表乙節
      ，並非法律所規範關於股東會召集程序的作為義務，原告
      執此為由而主張該股東會決議違法云云，容有誤會。至於
      原告提及之股東資訊獲悉權益，觀之公司法第229條規定
      ，已就各項表冊、報告書賦予董事會備置於本公司，可由
      股東隨時查閱之制度設計，自不能在法無明文之下，挪移
      作為股東會召集通知方面的義務規定。是原告主張系爭股
      東會通知未檢附財務報表，決議違法云云，要非可採。原
      告持之主張撤銷系爭股東會決議，亦無理由，難以准許。
　⒊原告主張系爭股東會議決之出售公司土地議案、修改章程議
    案未載明於開會通知，亦不能以臨時動議提出，其決議為法
    部分：
　　⑴按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
      ，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前項議事錄
      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第一項議事錄之分發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得以公告方式為之。議事錄應記
      載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
      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在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公
      司法第183條第1至4項定有明文。
　　⑵基此：
　　　①依被告提出之系爭股東會議事錄(訴字卷第27頁)，其上
        明確記載時間、地點、出席、主席、紀錄、報告事項、
        承認事項(案由、說明、決議)、臨時動議等內容，並蓋
        有被告之公司大小章印文，係屬符合上揭公司法規定而
        製作之議事錄，其內容也與前開董事會議事錄、股東會
        開會通知單上記載的各項內容可以相符。循此可知，系
        爭股東會從召集權人即董事會、開會通知到股東會實際
        召開，均是針對營業及財務報表的報告與承認而為之，
        並無原告所稱出售公司土地議案、修改章程議案進行表
        決之事。因此，憑之前接股東會召開程序及其議事錄，
        原告主張撤銷之出售公司土地議案、修改章程議案的股
        東會決議並不存在，而公司法第189條撤銷標的乃是指
        具有法律行為之法律效力的股東會決議，該等決議既不
        存在，原告援引該規定而請求撤銷，自難准許。
　　　②至原告雖認為系爭股東會當天實際上有進行出售公司土
        地議案、修改章程議案討論及決議，並提出錄音光碟譯
        文供參(補字卷第33-39頁)。惟細閱該光碟譯文，主席
        先就報表承認議案進行討論及決議，再就是否有臨時動
        議為確認，無臨時動議之後，主席復確認應到、實到股
        數的紀錄，之後方有土地、公司章程條文的討論。依此
        ，主席宣告無臨時動議之後，該股東會已屬於實質結束
        的狀態，雖之後仍有土地、章程條文的討論，但也不是
        以臨時動議方式提出(姑先不論該等議案在法律上可否
        以臨時動議提出)，酌之關於土地、章程條文的討論本
        不在系爭股東會召集事由之列，此於開會通知單上已可
        為股東亦已知悉，則關於土地、章程條文的討論，客觀
        上非召集事由的議案，且是在無臨時動議之後的會議結
        束後的狀態所為，主觀上股東也可認知該等內容並非該
        次會議召集事由或議案，實難認定有關土地、章程條文
        的討論內容屬於系爭股東會的決議事項；乃此等內容，
        本非列入召集事由的事項，而為股東會結束之後，於接
        續的時間中，在場與會者趁該時空之便所繼續討論的內
        容或事情，僅為參與者基於自己的意思而為的陳述、意
        見表達、意見交換，性質上只是一個發生而存在於股東
        會現場的社會事實，並非具有法律效力的股東會決議(
        按股東會決議乃是法律行為的一種，有稱之為合同行為
        、合成行為、決議行為者，自須具備意思表示、法律行
        為之要件才可能成立並發生效力)。是原告認為系爭股
        東會有做成關於土地出售、修改章程條文議案云云，容
        有誤會。
　　⑶從而，原告主張撤銷系爭股東會關於土地出售、修改章程
      之議案，並無理由，亦難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告於113年6月24日召集之113年度股
    東常會所有討論事項「1.承認報表」、「2.以每坪130萬元
    金額出售土地」、「3.修改公司章程第34條之1」所為之決
    議，均予以徹銷，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論駁之必要。另
    原告雖認系爭股東會已有決議通過前開土地出售議案、修改
    章程議案，被告提出之系爭股東會議事錄卻未記載，有內容
    不實而涉及偽造文書，請依職權告發等語(訴字卷第33、34
    、42頁)，然如前述，土地出售、修改章程的事情，僅是該
    會議後，在場者自由討論的範圍，並非具備股東會決議之法
    律行為要件的議案，本無記載在該股東會議事錄之問題，應
    無犯罪嫌疑可指。因此，原告所稱之情，不符刑事訴訟法第
    241條規定的職權告發要件，併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盧亨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臺南市○○路0段000
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書記官　彭蜀方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502號
原      告  王宏修  
訴訟代理人  高峯祈律師
            廖顯頡律師
被      告  王冠百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王金龍  
訴訟代理人  王正宏律師
            楊雨錚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股東會決議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被告於民國113年6月3日以（王）113字第003號函文通知股東於113年6月24日早上11:30起召開股東常會，開會事由載明：一、報告及承認112年度營業及財務報表。二、臨時動議。113年6月24日被告召開股東會時，被告議決之項目有1.承認報表、2.以每坪新臺幣(下同)130萬元金額出售土地、3.修改公司章程第34條之1，然被告決議此三則議案之過程均未依循公司法之規定，是以請求撤銷該次股會全部決議。被告雖於113年6月3日以（王）113字第003號函文稱依據113年5月20日董事會決議之結果而召開本次股東會，惟被告並未於該次董事會通過召開股東會之決議，是以其召集程序自有違背公司法第171條之規定，自應予以撤銷。被告決議1.承認112年度營業及財務報表議案，並未於寄發開會通知書時，一併寄發予股東，使股東無法於股東會前確認財務報表內容是否正確，造成承認財務報表之一案僅有形式意義，並無法實質確認財務報表上實際產生之問題。因被告並未於開會通知上檢附該應檢附之財務報表，造成股東無法實際確認財務報表之內容，自係決議方式違法之情形，故該違法之決議即予以撤銷。決議2.以每坪130萬元金額出售被告公司土地，並未載明於開會通知中，股東已不能知悉該決議之完整內容，且該議案亦不能透過臨時動議提出；又報告人僅簡單交代如原證4譯文，股東尚不能由上開說明知悉此決議之主要內容即出售之土地為何、該金額是否合理，進而做成決議。決議2並未載明於開會通知中，則被告得否決議此議案已有疑問，又此決議並未先宣讀議案內容，致股東完全無法知悉議案之內容，自然有決議方式違法之情節，應予以撒銷。本議案所決議出售之土地顯然為被告主要之財產，依據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除應採取特別決議，亦不能於臨時動議中提出該議案，否則即有違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規定，然被告仍是在開會通知未明確記載之情形下，通過本決議，自有違反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之規定，而應予以撒銷。被告決議3係在修改公司章程第34條之1，依據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之規定，修改章程決議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被告不僅並未於開會通知上記明修改章程等事項，更甚是在普通決議進行時，突然提出此一決議，且被告亦未提供修訂章程之對照表，使股東無法知悉章程修改內容，既然公司法已訂明修改章程案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基於舉重以明輕法理，及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保障股東資訊獲悉權之立法目的，自亦不容許被告議案未載明於開會通知之情形下，逕自通過決議。綜上，被告於113年6月24日所召開之股東會，該次會議之召集並非經董事會決議通過而召集，已有召集程序違法之情況。且該次股東會決議通過之議案即1.承認報表、2．以每坪130萬元金額出售土地、3．修改公司章程第34條之1，有違反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侵害股東資訊獲知權等情況，故有決議方式違法之情況，原告爰依公司法第189條之規定，請求將上開決議予以撤銷。並聲明：被告於113年6月24日召集之113年度股東常會所有討論事項「1.承認報表」、「2.以每坪130萬元金額出售土地」、「3.修改公司章程第34條之1」所為之決議，均予以撤銷。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之答辯：被告董事會決議召開股東會之日期後，隨即寄發開會通知各股東，開會通知單上之開會事由並明確記載「根據113年5月20日董事會決議召開股東會」，符合公司法第171條規定，並無原告所稱召集程序違法之情。是原告於113年6月24日召開股東會係經由董事會決議召集之，符合公司法第171條規定，並無原告所稱召集程序違法之情事，原告之主張顯無理由。被告於113年6月24日股東會開會通知上載明開會事由第一點：「報告及承認112年營業及財務報表」；第二點:「臨時動議」。開會當日確實有將財務報表等四大報表交給出席股東進行審查，當時已經有針對112年度營業及財務報表之承認議案進行表決，並獲過半數股數之同意通過，此從原告提出之原證四會議錄音譯文第一頁可以確認。至於開會事由第二點「臨時動議」，在主席詢問臨時動議，現場有詢問那還有其他臨時動議嗎？沒有的話就這樣子（原證四第二頁第9-10行）。所以，當日股東會之開會事由在現場無人主動提出臨時動議且經附議程序，則當日股東會即已開會完成。原告所提出之其餘錄音譯文内容均已非當日股東會會議範圍之事項。原告稱有以臨時動議方式決議通過「決議2.以每坪130萬元金額出售被告公司土地議案」及「決議3.修改公司章程第34條之1議案」均屬誤會，蓋股東會當日並無出席股東針對上開兩個議案正式提出臨時動議並經出席股東附議，因此，並非該次股東會議之合法決議内容，且依照被告所寄發之股東會議事錄亦僅記載關於財務報表之承認案決議，就臨時動議之議程項目内容記載為「無」，是以，原告主張被告於113年6月24日股東會以臨時動議方式通過「決議2.以每坪130萬元金額出售被告公司土地議案」及「決議3.修改公司章程第34條之1議案」云云，乃屬誤會，原告之主張乃無理由。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或其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股東得自決議之日起30日內，訴請法院撤銷其決議，公司法第189條定有明文。原告為被告之股東，且於系爭股東會決議之日即113年6月24日起30日內提起本件訴訟，核與公司法第189條之程序要件相符。
(二)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即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至當事人是否已盡其舉證之責，對於有利事項已為適當證明，則由法院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之(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並參)。
(三)查：
　⒈原告主張系爭股東會並非經過董事會決議而召開，其召集程序違法部分：
　　⑴按股東會除本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公司法第171條定有明文。
　　⑵原告所稱此情為被告否認，並提出被告之董事會會議錄暨簽到簿(被證1)為佐(訴字卷第23、25頁)。觀之該董事會議事錄暨簽到簿，其上已就時間、地點、出席人員、主席、紀錄、報告事項、討論事項等節記載甚明，亦與簽到簿可以相符；又該議事錄之討論事項載明「㈠案由：113年度股東會之召開。說明：召開股東會以報告及承認112年度營業報告及財務報表。提案：擬于06月24日召開股東會議。決議：全數通過。㈡臨時動議」，也已明確可辨該董事會有召集系爭股東會之意思及決議。被告對於上開文書之形式上真正不爭執，惟仍稱被告當日未實際召開董事會云云(訴字卷第42頁)。然該議事錄製作權人為被告，且蓋有該公司大小章印文，乃是具有相當證明力之文書，被告執之為憑，已足證明被告有召開該董事會並決議召集系爭股東會之事實，原告並非董事之一員，未實際參與上開董事會，僅以前詞否認如上，已流於空言，難以憑採。是原告主張系爭股東會未經董事會決議而召集云云，要非可採。原告持之主張撤銷系爭股東會決議，自無理由，無法准許。
　⒉原告主張系爭股東會議決之承認營業及財務報表議案，於寄發開會通知時未一併檢附財務報表，其決議方式違法部分：
　　⑴按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二十日前通知各股東。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日前通知各股東。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通知各股東；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通知各股東。通知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主要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公司法第172條第1項至第5項定有明文。
　　⑵承此，原告提出之系爭股東會開會通知單(補字卷第31頁)，其上明確記載開會事由為「、報告及承認112年度營業及財務報表。、臨時動議。」，已符合上揭公司法規定之程序。而原告所稱被告之開會通知未檢附財務報表乙節，並非法律所規範關於股東會召集程序的作為義務，原告執此為由而主張該股東會決議違法云云，容有誤會。至於原告提及之股東資訊獲悉權益，觀之公司法第229條規定，已就各項表冊、報告書賦予董事會備置於本公司，可由股東隨時查閱之制度設計，自不能在法無明文之下，挪移作為股東會召集通知方面的義務規定。是原告主張系爭股東會通知未檢附財務報表，決議違法云云，要非可採。原告持之主張撤銷系爭股東會決議，亦無理由，難以准許。
　⒊原告主張系爭股東會議決之出售公司土地議案、修改章程議案未載明於開會通知，亦不能以臨時動議提出，其決議為法部分：
　　⑴按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前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第一項議事錄之分發，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得以公告方式為之。議事錄應記載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在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公司法第183條第1至4項定有明文。
　　⑵基此：
　　　①依被告提出之系爭股東會議事錄(訴字卷第27頁)，其上明確記載時間、地點、出席、主席、紀錄、報告事項、承認事項(案由、說明、決議)、臨時動議等內容，並蓋有被告之公司大小章印文，係屬符合上揭公司法規定而製作之議事錄，其內容也與前開董事會議事錄、股東會開會通知單上記載的各項內容可以相符。循此可知，系爭股東會從召集權人即董事會、開會通知到股東會實際召開，均是針對營業及財務報表的報告與承認而為之，並無原告所稱出售公司土地議案、修改章程議案進行表決之事。因此，憑之前接股東會召開程序及其議事錄，原告主張撤銷之出售公司土地議案、修改章程議案的股東會決議並不存在，而公司法第189條撤銷標的乃是指具有法律行為之法律效力的股東會決議，該等決議既不存在，原告援引該規定而請求撤銷，自難准許。
　　　②至原告雖認為系爭股東會當天實際上有進行出售公司土地議案、修改章程議案討論及決議，並提出錄音光碟譯文供參(補字卷第33-39頁)。惟細閱該光碟譯文，主席先就報表承認議案進行討論及決議，再就是否有臨時動議為確認，無臨時動議之後，主席復確認應到、實到股數的紀錄，之後方有土地、公司章程條文的討論。依此，主席宣告無臨時動議之後，該股東會已屬於實質結束的狀態，雖之後仍有土地、章程條文的討論，但也不是以臨時動議方式提出(姑先不論該等議案在法律上可否以臨時動議提出)，酌之關於土地、章程條文的討論本不在系爭股東會召集事由之列，此於開會通知單上已可為股東亦已知悉，則關於土地、章程條文的討論，客觀上非召集事由的議案，且是在無臨時動議之後的會議結束後的狀態所為，主觀上股東也可認知該等內容並非該次會議召集事由或議案，實難認定有關土地、章程條文的討論內容屬於系爭股東會的決議事項；乃此等內容，本非列入召集事由的事項，而為股東會結束之後，於接續的時間中，在場與會者趁該時空之便所繼續討論的內容或事情，僅為參與者基於自己的意思而為的陳述、意見表達、意見交換，性質上只是一個發生而存在於股東會現場的社會事實，並非具有法律效力的股東會決議(按股東會決議乃是法律行為的一種，有稱之為合同行為、合成行為、決議行為者，自須具備意思表示、法律行為之要件才可能成立並發生效力)。是原告認為系爭股東會有做成關於土地出售、修改章程條文議案云云，容有誤會。
　　⑶從而，原告主張撤銷系爭股東會關於土地出售、修改章程之議案，並無理由，亦難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告於113年6月24日召集之113年度股東常會所有討論事項「1.承認報表」、「2.以每坪130萬元金額出售土地」、「3.修改公司章程第34條之1」所為之決議，均予以徹銷，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論駁之必要。另原告雖認系爭股東會已有決議通過前開土地出售議案、修改章程議案，被告提出之系爭股東會議事錄卻未記載，有內容不實而涉及偽造文書，請依職權告發等語(訴字卷第33、34、42頁)，然如前述，土地出售、修改章程的事情，僅是該會議後，在場者自由討論的範圍，並非具備股東會決議之法律行為要件的議案，本無記載在該股東會議事錄之問題，應無犯罪嫌疑可指。因此，原告所稱之情，不符刑事訴訟法第241條規定的職權告發要件，併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盧亨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臺南市○○路0段000
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書記官　彭蜀方　　


